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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losure

B023

信息披露

股票简称：山鹰纸业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５６７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０７

安徽山鹰纸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国有

股权转让事宜获国务院国资委批复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公司已于近日收到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抄送我公司的 《关于

马鞍山山鹰纸业集团有限公司协议转让所持安徽山鹰纸业股份有限公司股份

有关问题的批复》（国资产权［

２０１３

］

９８

号），现将该批复内容全文披露如下：

“安徽省国资委：

你委 《关于安徽山鹰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７．５％

股份协议转让的请示》（皖国

资产权［

２０１３

］

１８

号）收悉。经研究，现就安徽山鹰纸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股份公司）国有股东转让所持股份涉及的国有股权管理有关问题批复如下：

一、 同意将马鞍山山鹰纸业集团有限公司所持股份公司

１１８９８．０８３４

万股

股份转让给福建泰盛实业有限公司。

二、 每股转让价格应根据股份公司股票在证券市场上的公开交易价格确

定。

三、请你委指导国有股东按照《国有股东转让所持上市公司股份管理暂行

办法》（国资委 证监会令第

１９

号）的有关规定，维护国有权益，及时收取股份转

让收入，并严格按计划使用。

四、请在本次股份转让完成后

１０

个工作日内，将有关情况以书面材料报我

委备案。

五、本批复自印发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有效。 ”

因本次国有股股权转让与本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互为条件， 本次国有股股

权转让将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后实施。

特此公告。

安徽山鹰纸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三年三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６８

证券简称：太极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１１

太极计算机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太极计算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９

日发布了《关于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停牌

公告》，公司正在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公司股票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１

日开市起停牌。 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５

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同意公司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宜的议案》，董事

会同意公司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公司分别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６

日、

２

月

２

日发布了 《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

告》，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８

日发布了《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延期复牌暨进展公告》，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２３

日、

３

月

２

日、

３

月

９

日发布了《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目前，公司以及有关各方正在积极推动各项工作。 审计机构、评估机构正在抓紧对涉及重组事项的

相关资产进行审计、评估，公司董事会将在相关工作完成后召开会议，审议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议

案。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及深交所关于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工作备忘录的有关规定，公

司股票继续停牌，公司将每周发布一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进展情况公告，争取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０

日前披露

符合《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２６

号—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申请文件》要求的

重大资产重组预案或报告书。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太极计算机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３年３月１５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８６８

证券简称：安凯客车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０８

安徽安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澄清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媒体报道简述

２０１３

年元月中旬以来相关网络和媒体反映： 安徽安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董事长王江安涉嫌操纵定向增发新能源汽车项目的招投标

事项，中标方与董事长王江安存在关联关系。

二、澄清说明

经核实，上述报道与事实不符，具体说明如下：

公司已在第一时间将相关信息上报中共安徽江淮汽车集团有限公司纪律

检查委员会（以下简称“江汽集团纪委”），江汽集团纪委已就上述反映问题进

行调查，未发现董事长王江安干预、插手招标项目，幕后操作，非法敛财的证

据。

公司通过向中标方发函的形式询证，并经过律师事务所的核查确认，公司

董事长王江安与中标方不存在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１０．１．３

、

１０．１．４

、

１０．１．５

和

１０．１．６

条认定的关联法人和关联自然人关系。

公司新能源汽车项目的招投标工作符合相关法律法规， 信息披露工作严

格遵守《证券法》、《公司法》等法规及《上市规则》的规定，公司新能源项目正按

计划和要求有序进行。

三、其他说明

感谢社会各界和广大投资者对公司的关心、 支持和监督。 公司董事会确

认，公司目前没有除本公告澄清内容外任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

向、协议等。

四、必要的提示

公司董事会声明， 公司及相关信息披露义务人严格遵循公平信息披露的

原则。《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为公司指定信息披露报刊，巨

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为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公司所有公开披露的

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报刊、网站刊登的正式公告为准。

特此公告。

安徽安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三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７３６

证券简称：中房地产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７

中房重实地产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到土地使用权

挂牌成交确认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中房重实地产股份有限公司收到（以下简称“我公司”）曾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０

日在第六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上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审议《关于授

权董事会对我公司参加联合竞拍土地事项行使决策权的议案》， 在上述议案

通过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后，董事会授权经营管理层具体执行参与联合竞拍

土地事宜。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６

日，在

２０１２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上审议通过了《关于授权

董事会对我公司参加联合竞拍土地事项行使决策权的议案》。

上述事项公司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１

日、

１２

月

７

日在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

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上进行披露。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５

日，我公司收到土地使用权《挂牌成交确认书》，主要内容如

下：

在苏州市吴江区国土资源局举行的国有土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活动中，我

公司竞得编号

ＷＪ－Ｊ－２０１３－００９

、

ＷＪ－Ｊ－２０１３－０１０

地块的国有土地使用权，

ＷＪ－

Ｊ－２０１３－００９

地块位于滨湖新城顾家荡南思齐路东，用地面积

５２３８９．２

平方米，

ＷＪ－Ｊ－２０１３－０１０

位于滨湖新城高新路北思齐路东， 用地面积

５２１５７．１

平方米。

上述地块用途为住宅用地，成交单价为每平方米

８０１０

元，地块总价

８．３７

亿元。

公司将根据上述事项进展情况履行决策程序并进行相应的信息披露。

特此公告。

中房重实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三年三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６１６

证券简称：金枫酒业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０５

上海金枫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第三十六次股东大会（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金枫酒业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５

日在《中国证券报》和《上海证券报》上刊登了《上海金枫酒业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第三十六次股东大会（临时股东大会）的同志》，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加强社会公众

股股东权益保护的若干规定》的要求，现对召开本次股东大会作提示公告。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本公司董事会决定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０

日（星期三）下午

１

：

００

时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公司第三十六次股东大会（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召开地点：上海影城五楼多功能厅。有关本次会议的具体

事宜如下：

１

、会议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公司将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

易系统向全体流通股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在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所有股东，均有权在网络

投票时间内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的交易系统行使表决权。 （网络投票操作流程见附件

１

）

２

、参加股东大会的方式：公司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中的一种表决方式。 公司股东行使

表决权时，如出现重复表决的以第一次表决结果为准。

二、会议议程

１

、审议《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条件的议案》；

２

、审议《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方案的议案》；

２．１

发行股票的类型和面值；

２．２

发行方式和发行时间；

２．３

发行对象和认购方式；

２．４

发行数量；

２．５

定价基准日、定价原则和发行价格；

２．６

锁定期安排；

２．７

上市地点；

２．８

募集资金数量及用途；

２．９

本次非公开发行前的滚存利润安排；

２．１０

决议有效期

３

、审议《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预案（修订版）的议案》

４

、审议《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无需编制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５

、审议《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募集资金运用可行性报告（修订版）的议案》

６

、审议《关于公司与上海市糖业烟酒（集团）有限公司签署附条件生效的

＜

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股协

议

＞

的议案》

７

、审议《关于公司与上海市糖业烟酒（集团）有限公司、光明控股（香港）有限公司签署附条件生效

的

＜

关于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 ＤＥ ＶＩＮＳ ＤＥ ＢＯＲＤＥＡＵＸ ＳＡＳ

股份转让协议

＞

的议案》

８

、审议《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方案中涉及关联交易的议案》

９

、审议《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有关事宜的议案》

１０

、审议《关于批准上海市糖业烟酒（集团）有限公司免于以要约方式增持股份的议案》

１１

、审议《关于公司股东未来分红回报规划的议案》

１２

、审议《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以上各项议案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以上第

２

、

３

、

５

、

６

、

７

、

８

、

１０

项内容涉及关联交易，与本次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三、出席会议对象

１

、 凡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３

日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

本公司股东。股东可以亲自出席股东大会，也可以委托代理人出席和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

东。 流通股股东也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参加网络投票。

２

、 本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３

、 公司聘任的律师事务所的律师。

４

、 公司聘任的会计师事务所的会计师。

５

、 董事会邀请的人员。

四、现场会议登记办法：

１

、凡符合出席会议条件的个人股东亲自出席会议的，持本人身份证、股票帐户卡；法人股东由法定代

表人或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持单位介绍信、法定代表人资格证明书或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本人

身份证进行登记。

２

、受个人股东委托代理出席会议的，持代理人身份证、委托股东的身份证、代理委托书和委托股票帐

户卡进行登记。

３

、异地股东可用信函或传真进行登记。

４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４

日上午

９

：

３０

至下午

４

：

００

５

、登记地点：上海市东诸安浜路

１６５

弄

２９

号

４

楼（纺发大楼）

６

、授权委托书（见附件

２

）

五、联系办法：

１

、联系地址：上海市宁夏路

７７７

号海棠大厦

９

楼，上海金枫酒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２

、联系电话：（

０２１

）

５８３５２６２５

、（

０２１

）

５０８１２７２７＊８６２４

、

８６０７

３

、传真：（

０２１

）

５２３８３３０５

４

、联系人：张黎云、刘启超

六、注意事项

１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布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证监发［

２００６

］

２１

号）以及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证监局发布的《关于重申做好维护上市公司股东大会会议秩序工作的通知》（沪证

监公司字［

２００８

］

８１

号）的规定，本公司将严格依法召集、召开本次股东大会，不发放任何参会礼品，与会股

东食宿及交通费自理。

２

、会议预期半天。

特此公告。

上海金枫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三年三月十六日

附件１：

参加网络投票的操作流程

一、投票流程

１

、投票代码

投票代码 投票简称 表决议案数量 说明

７３８６１６

金枫投票

２１ Ａ

股

２

、表决议案

表决序号 议案内容 申报价格

全部议案 表示对所有议案统一表决

９９．００

元

１

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条件的议案

１．００

元

２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方案的议案

２．００

元

２．１

发行股票的类型和面值

２．０１

元

２．２

发行方式和发行时间

２．０２

元

２．３

发行对象和认购方式

２．０３

元

２．４

发行数量

２．０４

元

２．５

定价基准日

、

定价原则和发行价格

２．０５

元

２．６

锁定期安排

２．０６

元

２．７

上市地点

２．０７

元

２．８

募集资金数量及用途

２．０８

元

２．９

本次非公开发行前的滚存利润安排

２．０９

元

２．１０

决议有效期

２．１０

元

３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预案

（

修订版

）

的议案

３．００

元

４

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无需编制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

告的议案

４．００

元

５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募集资金运用可行性报告

（

修订版

）

的议案

５．００

元

６

关于公司与上海市糖业烟酒

（

集团

）

有限公司签署附条件生效的

《

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股协议

》

的议案

６．００

元

７

关于公司与上海市糖业烟酒

（

集团

）

有限公司

、

光明控股

（

香港

）

有

限 公 司 签 署 附 条 件 生 效 的

《

关 于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 ＤＥ ＶＩＮＳ ＤＥ ＢＯＲＤＥＡＵＸ ＳＡＳ

股份转让协

议

》

的议案

７．００

元

８

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方案中涉及关联交易的议案

８．００

元

９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有关

事宜的议案

９．００

元

１０

关于批准上海市糖业烟酒

（

集团

）

有限公司免于以要约方式增持

股份的议案

１０．００

元

１１

关于公司股东未来分红回报规划的议案

１１．００

元

１２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１２．００

元

３

、表决意见

表决意见种类 对应的申报股数

同意

１

股

反对

２

股

弃权

３

股

４

、买卖方向：均为买入。

二、投票举例

１

、股权登记日

Ａ

股收市后持有金枫酒业股票的投资者拟对本次网络投票的全部提案投同意票，则申

报价格填写“

９９．００

元”，申报股数填写“

１

股”，应申报如下：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申报价格 申报股数

７３８６１６

买入

９９．００

元

１

股

如某投资者对本次网络投票的全部提案投反对票：则只要将申报股数改为

２

股，其他申报内容相同。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申报价格 申报股数

７３８６１６

买入

９９．００

元

２

股

２

、如某投资者需对本次股东大会议案进行分项表决，拟对本次网络投票的第一项议案《关于公司符

合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条件的议案》投同意票，其申报如下：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申报价格 申报股数

７３８６１６

买入

１

元

１

股

对公司提交的第二项议案《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方案的议案》中第

１

个议案“发行股票的类

型和面值”投同意票，其申报如下：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申报价格 申报股数

７３８６１６

买入

２．０１

元

１

股

如某投资者对该议案投反对票，则只要将申报股数改为

２

股，其他申报内容相同。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申报价格 申报股数

７３８６１６

买入

１

元

２

股

７３８６１６

买入

２．０１

元

２

股

三、投票注意事项

１

、考虑到所需表决的提案较多，若股东需对所有的提案表达相同意见，建议直接委托申报价格

９９

元

进行投票。股东大会有多个待表决的提案，股东可以根据其意愿决定对提案的投票申报顺序。投票申报不

得撤单。

２

、对同一事项不能多次进行投票，出现多次投票的（含现场投票、委托投票、网络投票），以第一次投

票结果为准。

３

、股东大会有多项表决事项时，股东仅对某项或某几项议案进行网络投票的，即视为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其所持表决权数纳入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数计算，对于该股东未投票或投票不符合

要求的，按照弃权计算。

４

、网络投票期间，如投票系统遇到突发重大事件的影响，则股东大会的进程按当日通知进行。

附件

２

：

授权委托书

委托人： 身份证：

股东帐户： 住址：

持有上海金枫酒业股份有限公司股份： 股

代理人： 身份证：

住址：

兹委托上述代理人代为出席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０

日召开的上海金枫酒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十六次股东大

会（临时股东大会），并依照下列指示行使表决权：

序号 议案内容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条件的议案

２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方案的议案

２．１

发行股票的类型和面值

２．２

发行方式和发行时间

２．３

发行对象和认购方式

２．４

发行数量

２．５

定价基准日

、

定价原则和发行价格

２．６

锁定期安排

２．７

上市地点

２．８

募集资金数量及用途

２．９

本次非公开发行前的滚存利润安排

２．１０

决议有效期

３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预案

（

修订版

）

的议案

４

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无需编制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

况报告的议案

５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募集资金运用可行性报告

（

修

订版

）

的议案

６

关于公司与上海市糖业烟酒

（

集团

）

有限公司签署附条件生效

的

《

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股协议

》

的议案

７

关于公司与上海市糖业烟酒

（

集团

）

有限公司

、

光明控股

（

香

港

）

有限公司签署附条件生效的

《

关于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 ＤＥ ＶＩＮＳ ＤＥ ＢＯＲＤＥＡＵＸ ＳＡＳ

股份转让

协议

》

的议案

８

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方案中涉及关联交易的议案

９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

有关事宜的议案

１０

关于批准上海市糖业烟酒

（

集团

）

有限公司免于以要约方式增

持股份的议案

１１

关于公司股东未来分红回报规划的议案

１２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委托人（签名或盖章）

年 月 日

附注：

１

、委托人对代理人行使表决权的指示，请在上列表格中“同意”、“反对”、“弃权”所对应的空格

内打〇选择，只能选择一项，多选无效。

２

、本授权委托书由委托人签名（或盖章）。 委托人为法人股东的，应加盖法人单位印章。

３

、本授权委托书由委托人授权他人签署的，授权签署的授权委托书或其他授权文件应该进行公证。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７９９

证券简称：酒鬼酒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１５

酒鬼酒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１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已经本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

过。本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４

日、

３

月

１３

日和

３

月

１４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上公告了本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度

股东大会的公告》、《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及《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的更正公告》。

２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无增加、否决或变更的提案。

３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结合方式进行表决。

二、会议召开情况

（一）现场会议召开情况

１

、召开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５

日上午

９

时

３０

分

２

、召开地点：湖南吉首市振武营本公司三会议室

３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４

、召 集 人：酒鬼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５

、主 持 人：夏心国（本公司执行董事）

６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有关规

定。

（二）网络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时间为：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４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５

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５

日上午

９

：

３０

—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

—

１５

：

００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

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４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５

日下

午

１５

：

００

的任意时间。

（三）股东参与现场会议及网络投票情况

１

、出席会议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

８０

名； 共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１０４

，

７２８

，

７１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３２．２３％

。

２

、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现场出席会议情况

现场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

３

名， 共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１００

，

７２７

，

４９１

股，占总股本的

３１％

。

３

、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

７７

名， 共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４

，

００１

，

２１９

股，占总股本的

１．２３％

。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经表决，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决议：

议案

序号

议案 项目

赞成 反对 弃权

票数

（

股

）

比例

（％）

票数

（

股

）

比例

（％）

票数

（

股

）

比例

（％）

１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报告

正文及摘要

》

现场投票

１００，７２７，４９１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网络投票

３，１５７，７１９ ７８．９１８９ ２２９，６００ ５．７３８３ ６１３，９００ １５．３４２８

投票合计

１０３，８８５，２１０ ９９．１９ ２２９，６００ ０．２２ ６１３，９００ ０．５９

２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董事会

工作报告

》

现场投票

１００，７２７，４９１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网络投票

３，１５７，１１９ ７８．９０３９ ３６，８００ ０．９１９７ ８０７，３００ ２０．１７６４

投票合计

１０３，８８４，６１０ ９９．１９ ３６，８００ ０．０４ ８０７，３００ ０．７７

３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总经理

工作报告

》

现场投票

１００，７２７，４９１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网络投票

３，１５７，１１９ ７８．９０３９ ３６，５００ ０．９１２２ ８０７，６００ ２０．１８３８

投票合计

１０３，８８４，６１０ ９９．１９ ３６，５００ ０．０３ ８０７，６００ ０．７７

４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决

算报告

》

现场投票

１００，７２７，４９１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网络投票

３，１５７，４１９ ７８．９１１４ ３６，２００ ０．９０４７ ８０７，６００ ２０．１８３８

投票合计

１０３，８８４，９１０ ９９．１９ ３６，２００ ０．０３ ８０７，６００ ０．７７

５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分

配预案

》

现场投票

１００，７２７，４９１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网络投票

３，１２５，３１９ ７８．１０９２ ２９８，６２３ ７．４６３３ ５７７，２７７ １４．４２７５

投票合计

１０３，８５２，８１０ ９９．１６ ２９８，６２３ ０．２９ ５７７，２７７ ０．５５

６

公司

《

关于聘任

２０１３

年

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

案

》

现场投票

１００，７２７，４９１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网络投票

３，１５７，４１９ ７８．９１１４ ３６，２００ ０．９０４７ ８０７，６００ ２０．１８３８

投票合计

１０３，８８４，９１０ ９９．１９ ３６，２００ ０．０３ ８０７，６００ ０．７７

７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内部控

制自我评价报告

》

现场投票

１００，７２７，４９１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网络投票

３，１５７，１１９ ７８．９０３９ ３６，５００ ０．９１２２ ８０７，６００ ２０．１８３８

投票合计

１０３，８８４，６１０ ９９．１９ ３６，５００ ０．０３ ８０７，６００ ０．７７

８

公司

《

独立董事

２０１２

年

度述职报告

》

现场投票

１００，７２７，４９１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网络投票

３，１５７，４１９ ７８．９１１４ ４６，７００ １．１６７１ ７９７，１００ １９．９２１４

投票合计

１０３，８８４，９１０ ９９．１９ ４６，７００ ０．０４ ７９７，１００ ０．７６

９

公司

《

关于

２０１３

年度日

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

－－－ －－－ －－－ －－－ －－－ －－－ －－－

（１）

酒鬼酒供销有限责

任公司与酒鬼酒湖南销

售有限责任公司日常关

联交易

现场投票

１００，７２７，４９１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网络投票

３，１５７，４１９ ７８．９１１４ ３６，２００ ０．９０４７ ８０７，６００ ２０．１８３８

投票合计

１０３，８８４，９１０ ９９．１９ ３６，２００ ０．０３ ８０７，６００ ０．７７

（２）

酒鬼酒供销有限责

任公司与天津中糖华丰

实业有限公司日常关联

交易

现场投票

２００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网络投票

３，１５７，４１９ ７８．９１１４ ３６，２００ ０．９０４７ ８０７，６００ ２０．１８３８

投票合计

３，１５７，６１９ ７８．９１ ３６，２００ ０．９０ ８０７，６００ ２０．１８

（３）

酒鬼酒供销有限责

任公司与北京中糖酒类

有限责任公司日常关联

交易

现场投票

２００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网络投票

３，１５７，４１９ ７８．９１１４ ３６，２００ ０．９０４７ ８０７，６００ ２０．１８３８

投票合计

３，１５７，６１９ ７８．９１ ３６，２００ ０．９０ ８０７，６００ ２０．１８

（４）

酒鬼酒供销有限责

任公司与酒鬼洞藏酒销

售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

易

现场投票

１００，７２７，４９１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网络投票

３，１５７，４１９ ７８．９１１４ ３６，２００ ０．９０４７ ８０７，６００ ２０．１８３８

投票合计

１０３，８８４，９１０ ９９．１９ ３６，２００ ０．０３ ８０７，６００ ０．７７

１０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监事会

工作报告

》

现场投票

１００，７２７，４９１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网络投票

３，１５７，１１９ ７８．９０３９ ４７，０００ １．１７４６ ７９７，１００ １９．９２１４

投票合计

１０３，８８４，６１０ ９９．１９ ４７，０００ ０．０４ ７９７，１００ ０．７６

１１

公司

《

关于利用公司自

有闲置资金进行委托理

财的议案

》

现场投票

１００，７２７，４９１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网络投票

３，１２４，３１９ ７８．０８４２ ８０，２００ ２．００４４ ７９６，７００ １９．９１１４

投票合计

１０３，８５１，８１０ ９９．１６ ８０，２００ ０．０８ ７９６，７００ ０．７６

１２

公司

《

关于董事提名的

议案

》

－－－ －－－ －－－ －－－ －－－ －－－ －－－

（１）

提名郝刚先生为董

事会董事候选人

现场投票

１００，７２７，４９１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网络投票

３，０３０，２２４ ７５．７３

投票合计

１０３，７５７，７１５ ９９．０７

（２）

提名苏晓飚先生为

董事会董事候选人

现场投票

１００，７２７，４９１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网络投票

３，０３０，１２４ ７５．７３

投票合计

１０３，７５７，６１５ ９９．０７

１３

公司

《

关于提名郑达财

为公司监事的议案

》

现场投票

１００，７２７，４９１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网络投票

３，０３０，１２４ ７５．７３

投票合计

１０３，７５７，６１５ ９９．０７

说明

：

表中比例

（％）

指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百分比

（％）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第

９

项议案时，股东中皇有限公司就涉及其关联方的议

案回避表决。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第

１２

、

１３

项议案实行累积投票制。 经股东大会

表决，公司全部议案通过。 上述议案的相关内容于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５

日在《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

ｃｎ

）进行了披露。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天银律师事务所律师张忱、 郑萍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并为大会出具了法

律意见书， 认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代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 会议召

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酒鬼酒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３年３月１５日

北京市天银律师事务所

关于酒鬼酒股份有限公司２０１２年度

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致：酒鬼酒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天银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酒鬼酒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股份公司”）的委托，指派律师张忱、郑萍出席股份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

大会，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上市公司股

东大会规则）》（以下简称“《股东大会规则》”）、《酒鬼酒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

下简称“《股份公司章程》”）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就股份公司本次股

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等有关事宜出具本

法律意见书。

一、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

１

、 股份公司董事会于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５

日在指定报刊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

刊登了《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的公告》。

２

、股份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５

日

０９

：

３０

在湖南省吉首

市振武营酒鬼酒公司三会议室召开，会议由夏心国先生主持。

３

、股份公司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提供了网络

形式的投票平台。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 投票时间为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５

日上午

９

：

３０

—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

—

１５

：

００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

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 投票时间为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４

日

１５

时至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５

日

１５

时

期间的任意时间。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时间安排符合相关规范性文件规定，

与股份公司的公告一致。

本所律师认为，股份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

《大会规则》、《股份公司章程》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二、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及召集人的资格

１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计

８０

人，代表股份公司股

份

１０４

，

７２８

，

７１０

股，占股份公司股份总数的

３２．２３％

。 股份公司董事、监事、部分

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２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或股东授权代表

３

人，代表股份公司股份

１００

，

７２７

，

４９１

股，占股份公司股份总数的

３１％

；根据网络投票系统统计数据，参与本次股

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股东

７７

人，代表股份

４

，

００１

，

２１９

股，占股份公司股份总数的

１．２３％

。

３

、本次股东大会由股份公司董事会召集，股份公司董事会有权召集本次

股东大会。

经核查出席现场会议股东或股东授权代表的有效证明文件， 本所律师认

为，上述出席本次会议人员资格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股份公司章

程》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股份公司董事会具有召集本

次股东大会的资格。

三、本次股东大会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事项如下：

１

、审议《关于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报告正文及摘要》。

２

、审议《

２０１２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３

、审议《

２０１２

年度总经理工作报告》。

４

、审议《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５

、审议《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６

、审议《关于聘任

２０１３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７

、审议《

２０１２

年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８

、审议《独立董事

２０１２

年度述职报告》

９

、逐项审议《关于

２０１３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

１

） 酒鬼酒供销有限责任公司与酒鬼酒湖南销售有限责任公司日常关联

交易

（

２

） 酒鬼酒供销有限责任公司与天津中糖华丰实业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

易

（

３

） 酒鬼酒供销有限责任公司与北京中糖酒类有限责任公司日常关联交

易

（

４

）酒鬼酒供销有限责任公司与酒鬼洞藏酒销售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

１０

、审议《

２０１３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１１

、审议《关于利用公司自有闲置资金进行委托理财的议案》

１２

、审议《关于董事提名的议案》

１３

、审议《关于提名郑达财为公司监事的议案》

四、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方式、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

１

、本次股东大会对会议通知中列明的事项逐项进行了审议，会议采取现

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 出席本次股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

及授权代表以记名投票方式对会议通知中列明的事项进行了表决； 股份公司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及互联网投票系统为股东投票提供网络投票平

台，网络投票结束后，由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向股份公司提供了本次网络投

票的统计数。

２

、本次股东大会在审议公司《关于

２０１３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时，股

东中皇有限公司就涉及其关联方的议案回避表决；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公司

《关于董事提名的议案》、《关于提名郑达财为公司监事的议案》 实行累积投票

制。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通知中列明的议案，所有议案均获得通过。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方式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股

东大会规规则》、《股份公司章程》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五、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股份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

资格及召集人资格、会议的表决程序等事项，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

则》、《股份公司章程》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表决结果合

法、有效。

北京市天银律师事务所（盖 章） 见证律师（签字）

负责人（签字）： 张 忱：

朱玉栓： 郑 萍：

二O一三年三月十五日

证券简称：康缘药业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５５７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１４

江苏康缘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通知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２８

日分别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公告了《江苏康缘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由于本次股东大

会将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为确保公司股东

充分了解本次股东大会有关信息，现再次将会议的有关事项提示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召开时间

（

１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０

日（星期三）下午

１４

：

３０

（

２

）网络投票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０

日（星期三）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２

、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公司将通过

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公司股东可以在上述网络

投票时间内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的交易系统行使表决权。同一股份只能选择现场投票或网

络投票中的一种表决方式。 同一股份出现重复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３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江苏连云港市公司会议室。

４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５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４

日。

６

、出席对象：

（

１

）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４

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

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书面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授权委托书见附件），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公司的股东。

（

２

）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

３

）公司邀请的见证律师、独立财务顾问及其他嘉宾。

二、会议事项

１

、审议《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２

、审议《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度工作报告》。

３

、审议《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４

、审议《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５

、审议《关于续聘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

案》。

６

、审议《关于聘请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机

构的议案》。

７

、审议《监事会

２０１２

年度工作报告》。

８

、审议《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９

、听取《独立董事

２０１２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三、参加现场会议登记方法

１

、自然人股东亲自出席的，凭本人身份证、证券账户卡办理登记；委托代理人出席的，

凭代理人的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的证券账户卡办理登记。

２

、法人股东的法定代表人出席的，凭本人身份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法人单位营

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证券账户卡办理登记；法人股东委托代理人出席的，凭代理人的

身份证、授权委托书、法人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证券账户卡办理登记。

３

、可凭以上有关证件采取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传真或信函以抵达本公司的时间为准

（不接受电话登记）。

４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８

日，上午

９

：

０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３０－１５

：

００

。

５

、登记地点：江苏连云港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江宁工业城公司董秘办。

６

、联系人：程凡

７

、联系电话：（

０５１８

）

８５５２１９９０

、

８５５２１９８９

，传真号码：（

０５１８

）

８５５２１９９０

四、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的身份认证与投票程序

１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０

日上午

９

：

３０

—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投票程序比照上海证券交易所新股申购业务操

作。

２

、投票代码：

７３８５５７

；投票简称：“康缘投票”。

３

、股东投票的具体程序为：

（

１

）买卖方向为买入。

（

２

）在“委托价格”项下填报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申报价格：

９９．００

元代表总议案，

１．００

元

代表议案一，以此类推。 每一议案应以相应的价格分别申报，具体如下表：

议案 对应申报价格

（

元

）

总议案

９９．００

议案一

：《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

１．００

议案二

：《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度工作报告

》

２．００

议案三

：《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３．００

议案四

：《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

４．００

议案五

：《

关于续聘立信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为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

５．００

议案六

：《

关于聘请立信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为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

６．００

议案七

：《

监事会

２０１２

年度工作报告

》

７．００

议案八

：《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

８．００

（

３

） 在“委托股数”项下填报表决意见，

１

股代表同意，

２

股代表反对，

３

股代表弃权；

表决意见种类对应的申报股数：

表决意见种类 对应申报股数

同意

１

股

反对

２

股

弃权

３

股

（

４

）对同一表决事项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不能撤单，多次申报的，以第一次申报为准。

（

５

）不符合上述规定的申报无效，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作自动撤单处理。

五、其他事项

１

、现场会议联系方式

地 址：江苏连云港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江宁工业城公司董秘办。

邮政编码：

２２２００１

电 话：（

０５１８

）

８５５２１９９０

、

８５５２１９８９

传 真：（

０５１８

）

８５５２１９９０

联 系 人：程凡

２

、现场会议会期预计半天，出席人员交通及食宿费自理。

特此公告。

江苏康缘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三年三月十五日

附件：

江苏康缘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我出席江苏康缘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

会，对本次会议的所有议案授权表决意见如下：

序号 表决事项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２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度工作报告

３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４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５

关于续聘立信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为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６

关于聘请立信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为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７

监事会

２０１２

年度工作报告

８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委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代理人签名： 代理人身份证号：

委托时间： 年 月 日

注：授权委托书，剪报及复印件均有效。


